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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统操作指南

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统（以下简称“登记系统”）

支持毕业生自主登记毕业去向及签约信息、档案转递信息、户口

迁移信息，去向登记确认以及核验授权。为方便毕业生更好地使

用登记系统相关功能，特制定本操作指南。

1 ҟ

登录方式一：关注绑定“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”公众号，

点击“去向登记”直接登录。

1 Ḫ῎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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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方式二：通过手机端搜索登记系统网址 dj.ncss.cn，点

击“毕业生去向登记”，使用学信网账号登录。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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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毕业生无法登录系统的原因主要有：1.学校就业部门

没有上传毕业生的基本信息或上传的信息有误；2.毕业生没有在

学信网绑定学籍信息。请查找原因，及时处理。

2 Ḫ

首次登录要核对本人基本信息是否正确。若信息无误，点击

“信息确认无误，进入系统”；若信息有误，联系学校就业部门

更正（手机号码、电子邮箱需由本人在学信网账号信息中修改）。

请务必仔细核对基本信息，否则会影响后续签约、转档、落户。

4 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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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ꜗ

毕业生确认基本信息无误提交后，进入选择功能模块界面。

“毕业去向填报”用于登记毕业去向及签约信息，“档案信息登

记”用于登记档案转递信息，“户口信息登记”用于登记户口迁

移信息，“去向登记确认”用于登记确认毕业去向信息，“核验

授权”用于授权档案和户籍接收管理部门查询核验本人的去向登

记信息，供相关部门办理转档、落户使用。毕业生需完成去向登

记确认才能进行核验授权。

注意：若省级就业管理部门尚未开启毕业去向填报、档案信

息登记、户口信息登记功能模块，则模块不可见；若学校相关部

门尚未开启以上功能模块，则对应模块不可使用。

5 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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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ҟ

点击“毕业去向填报”进入主界面。主界面分为去向填报和

登记记录两部分，去向填报包括签就业协议书就业、其他形式就

业、升学、未就业，毕业生应提前仔细阅读“高校毕业生毕业去

向分类及证明材料”说明，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准确选择毕业去向

类型并填报相关信息。登记记录显示毕业生登记的毕业去向及签

约信息、用人单位发起的在线签约邀请、学校（院系）审核进度

及结果等。

6 ҟ Ӏ

4.1 与用人单位线上签约

此功能适用于用人单位已经在登记系统注册，可以与单位线

上签约的毕业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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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上签约流程：用人单位通过登记系统向毕业生发起签约邀

请，经毕业生同意、学校（院系）审核通过后，线上签约完成。

7 ҏ

4.1.1 用人单位发起签约邀请

用人单位需先通过登记系统向毕业生发送签约邀请函，主界

面会显示该签约邀请条目，点击可查看详细的单位及签约信息。

8 ָ 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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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.2 毕业生回应

毕业生在应约有效期内（应约截止时间之前）对用人单位发

起的签约邀请作出签约回应。若同意签约，点击“接受”；若不

同意签约，点击“拒绝”；若逾期未回应，该签约邀请失效。

9 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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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

（1）应约有效期只是限制毕业生回应时间，与学校（院系）

审核时间无关；

（2）毕业生只能与一家用人单位签约，一旦同意签约后，

其他单位的签约邀请只能查看，无法操作；

（3）毕业生签约与否不影响其他单位对其发起签约邀请；

（4）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发起签约邀请后，在应约有效期内

无法向该毕业生再次发起邀请，毕业生若拒绝签约或应约有效期

内未回应，该用人单位可再次对其发起签约邀请。

4.1.3 学校（院系）签约审核

毕业生同意签约后，提交学校（院系）审核，可通过主界面

查看学校（院系）审核进度及结果。

10 Ѓ Є

若学校（院系）审核通过，签约完成，毕业生可在线预览、

下载电子就业协议书。若学校（院系）审核不通过，签约失败，

如仍需签约，毕业生应根据签约失败原因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，

由用人单位重新发起签约邀请，再次进行线上签约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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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ҏ

12 ҏ

4.2 与用人单位线上解约

此功能适用于已经与用人单位完成线上签约，并与单位协商

一致，双方同意解约的毕业生。

线上解约流程：毕业生或用人单位任意一方通过登记系统向

对方发起解约申请，经另一方同意、学校（院系）审核通过后，

线上解约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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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ҏ

4.2.1 毕业生或用人单位发起解约申请

线上解约可由毕业生或用人单位任意一方通过登记系统发

起解约申请，解约前毕业生应与用人单位达成一致。若毕业生发

起解约申请，需选择解约原因，填写解约说明，点击“提交”等

待用人单位回应；若用人单位发起解约申请，毕业生主界面会显

示用人单位发起的解约申请条目，点击该条目可查看解约信息。

14 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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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Ḫ

4.2.2 另一方回应

毕业生或用人单位发起解约申请后，另一方可对是否同意解

约作出回应。若同意解约，点击“接受”，提交学校（院系）审

核；若不同意解约，点击“拒绝”，解约失败，签约仍有效，如

仍需解约，双方协商一致后重新发起解约申请。

注意：另一方对解约申请作出回应没有时间限制，若用人单

位长时间不回应毕业生发起的解约申请，毕业生可主动与用人单

位沟通或联系学校协助进行解约。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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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3 学校（院系）解约审核

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方同意解约后，将由学校（院系）进行

审核。若审核通过，解约完成，毕业生可与其他单位签约或登记

毕业去向信息；若审核不通过，解约失败，签约仍有效，毕业生

或用人单位需按照解约失败原因重新申请解约。

17 ҏ

18 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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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向学校申请电子就业协议书线下签约

此功能适用于用人单位没有在登记系统注册，无法与用人单

位线上签约的毕业生。

线下签约流程：毕业生通过登记系统在线申请电子就业协议

书，需填写就业协议信息，经学校（院系）协议审核通过后，生

成电子就业协议书。毕业生或用人单位下载打印电子就业协议书，

单位盖章后，由毕业生或单位回传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，经学校

（院系）签约审核通过后，线下签约完成。

19 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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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1 毕业生在线申请电子就业协议书

毕业生在主界面点击去向填报的“签就业协议书就业”，再

点击“向学校申请电子就业协议书 线下登记”，按要求准确填

写就业协议相关信息后，确认并提交学校（院系）审核。毕业生

在提交前应与用人单位、院校沟通确认就业协议信息，避免因信

息有误影响院校审核及后续签约。

注意：毕业生应与用人单位及时沟通确认签约方式，由用人

单位发起签约邀请进行线上签约，还是由毕业生自行向学校申请

电子就业协议书进行线下签约。

20 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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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毕业生提交后发现就业协议信息有误，在学校（院系）

审核之前，毕业生点击“撤回修改”，撤回后重新编辑就业协议

信息再提交审核。

22 ḷ

4.3.2 学校（院系）协议审核

学校（院系）审核毕业生提交的就业协议信息。若审核通过，

毕业生主界面对应条目状态为“就业协议审核通过”，毕业生点

击进入可下载电子就业协议书。若退回修改，条目状态为“协议

审核待提交（老师退回）”，毕业生需根据退回修改原因修改就

业协议信息后重新提交审核。若审核不通过，条目状态为“就业

协议审核不通过”，毕业生电子就业协议书申请直接作废，需根

据审核不通过原因重新填写就业协议信息后，再次提交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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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

24 ḷ ҟ 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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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3 下载回传用人单位盖章的电子就业协议书

学校（院系）协议审核通过后，毕业生进入签约条目点击“点

击下载电子协议书”，下载打印电子就业协议书并联系用人单位

盖章。盖章后毕业生点击“本人回传协议书”，及时回传单位盖

章的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材料，提交学校（院系）审核。另外，

毕业生还可以点击“用人单位协助回传协议书”，登记系统自动

向用人单位发送协议链接短信，单位通过链接下载打印电子就业

协议书，加盖公章后由单位直接回传。

注意：确保回传的图像清晰完整，每张图像材料不要过大，

最好不超过 300k，否则系统自动压缩，可能会影响图像清晰度。

25 Ґ ᴶ ҟ ӫ

如果毕业生提交后发现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有误，在学校

（院系）审核之前，毕业生点击“撤回修改”，撤回后重新回传

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再提交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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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4 学校（院系）签约审核

学校（院系）审核回传的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材料。若审核

通过，签约完成；若退回修改，毕业生需根据退回意见重新回传

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；若审核不通过，线下签约申请直接作废，

毕业生需重新在线填写就业协议信息再次提交审核。

4.4 已签纸质就业协议书补充登记

此功能适用于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纸质就业协议书，需补

充登记就业信息的毕业生。

补充登记流程：毕业生通过登记系统在线补充登记纸质就业

协议书上的就业信息，并上传盖章的纸质就业协议书图像，经学

校（院系）审核通过后，补充登记完成。

4.4.1 毕业生补充登记就业协议信息

毕业生在主界面点击去向填报的“签就业协议书就业”，再

点击“已签纸质就业协议 补充登记”，按照已签订的纸质就业

协议书内容填写就业单位及签约信息，并上传盖章的纸质就业协

议书图像材料，提交学校（院系）审核。



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统操作指南（毕业生）

20

26 ᾥ

注意：确保上传的图像清晰完整，每张图像材料不要过大，

最好不超过 300k，否则系统自动压缩，可能会影响图像清晰度。

如果毕业生提交后发现补充登记的就业协议信息有误，在学

校（院系）审核之前，毕业生点击“撤回修改”，撤回后重新编

辑登记就业信息再提交审核。

4.4.2 学校（院系）登记审核

毕业生补充登记就业协议信息后，将由学校（院系）进行审

核。若审核通过，补充登记完成；若退回修改，毕业生需根据退

回修改原因修改补充登记信息后重新提交审核；若审核不通过，

补充登记信息直接作废，毕业生需根据审核不通过原因重新补充

登记就业协议信息，上传盖章的纸质就业协议书图像，再次提交

审核。



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统操作指南（毕业生）

21

4.5 申请线下解约

此功能适用于已经完成向学校申请电子就业协议书的线下

签约或已签纸质就业协议书补充登记，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签订

解约材料的毕业生。

线下解约流程：毕业生通过登记系统发起解约申请，上传解

约材料，经学校（院系）与用人单位核实无误、审核通过后，线

下解约完成。

27 Ґ

4.5.1 毕业生发起解约申请

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一致签订解约函等材料，进入签约条

目点击“申请解约”发起解约申请，选择解约原因，填写解约说

明，上传解约函等材料，提交学校（院系）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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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Ґ

29  

注意：确保上传的图像清晰完整，每张图像材料不要过大，

最好不超过 300k，否则系统自动压缩，可能会影响图像清晰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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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.2 学校（院系）解约审核

毕业生提交解约申请后，学校（院系）与用人单位核实情况

后进行审核。若审核通过，解约完成，毕业生可与其他单位签约

或登记毕业去向信息；若退回修改，毕业生需根据退回修改原因

修改后重新提交审核；若审核不通过，解约失败，签约仍有效，

如仍需解约，毕业生需根据审核不通过原因重新发起解约申请。

4.6 其他毕业去向信息登记

此功能适用于需登记其他形式就业、升学，以及未就业等毕

业去向信息的毕业生。

其他毕业去向信息登记流程：毕业生通过登记系统选择毕业

去向类型，登记去向信息，上传证明材料，经学校（院系）审核

通过后，完成毕业去向信息登记。

4.6.1 毕业生登记去向信息

毕业生根据实际毕业去向，在主界面选择“其他形式就业”、

“升学”或“未就业”，再点击具体的毕业去向类型，按照不同

去向类型的具体要求，填写相关去向信息，上传证明材料，提交

学校（院系）审核。

（1）“其他形式就业”包括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、提供公

招接收函就业、其他录用形式就业、定向/委培毕业去向补充登

记、自由职业、国家基层项目、地方基层项目、科研助理管理助

理、应征义务兵、自主创业、部队招收军士或文职人员、医学规

培生、国际组织任职、出国出境就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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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“升学”包括境内升学、境外升学。

（3）“未就业”包括求职中、签约中、拟参加公招考试、

拟创业、拟应征入伍、就业见习、不就业拟升学、暂不就业、拟

出国出境。

注意：确保上传的图像证明材料清晰完整，每张图像材料不

要过大，最好不超过 300k，否则系统自动压缩，可能会影响图

像清晰度。

培养方式为定向/委培（不可网签）的毕业生，在登记系统

只能选择“其他形式就业”的“定向/委培毕业去向补充登记”，

并且定向/委培单位由学校上传，毕业生不能修改。如需修改培

养方式或定向/委培单位信息，请联系学校就业部门进行处理。

30 ҟ

如果毕业生提交后发现毕业去向信息有误，在学校（院系）

审核之前，毕业生点击“撤回修改”，撤回后重新编辑去向信息

再提交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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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6.2 学校（院系）去向审核

毕业生提交毕业去向信息后，将由学校（院系）进行审核。

若审核通过，完成毕业去向信息登记；若退回修改，毕业生需根

据退回修改原因修改去向信息后重新提交审核；若审核不通过，

登记去向信息直接作废，毕业生需重新选择毕业去向类型，填写

相关去向信息并上传证明材料，再次提交审核。学校（院系）在

审核时可直接修改毕业生登记的毕业去向类型及相关去向信息。

学校（院系）去向审核通过后，如果毕业生需重新登记毕业

去向信息或与用人单位进行签约，进入该去向登记条目点击“作

废”，登记系统自动作废原毕业去向信息，无需学校（院系）审

核，但学校（院系）可查看毕业生的作废记录。

31 Ḫ ᵲ

5 Ḫ

点击“档案信息登记”进入主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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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 登记档案信息

5.1.1 毕业生登记档案信息

毕业生在主界面点击档案信息栏的“档案信息登记”，选择

档案转递类型，填写档案转递信息，上传图像证明材料，提交学

校（院系）审核。毕业生可在主界面申请记录栏查看审核状态。

32 Ḫ Ӏ

档案转递类型分为单位接收档案（具体包括签约单位接收、

上级主管单位接收、托管单位接收）和转回生源地。若单位接收

档案，则档案转递信息由毕业生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填写；若转回

生源地，则档案转递信息根据毕业生生源所在地反显，毕业生可

结合反显信息进行修改或补充。注意：若档案转递类型为转回生

源地，但档案转递信息并未反显，毕业生需自行填写准确信息。

档案转递信息包括档案转递单位名称、档案转递单位地址、

档案转递单位邮编、档案转递联系人/联系部门、档案转递联系

电话。若档案转递类型为转回生源地，且档案转递单位地址反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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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生修改信息时不可修改省级地址。若生源地有误，请联系学

校就业部门更正；若需跨省转递档案，请选择其他档案转递类型。

33   Ḫ

如果毕业生提交后发现档案信息有误，在学校（院系）审核

之前，毕业生可在申请记录详情页点击“撤回修改”，撤回后修

改档案信息再重新提交审核。

若毕业生在“毕业去向填报”模块登记了档案信息，并经学

校（院系）审核通过，或者学校（院系）直接登记了毕业生的档

案信息，则档案信息将在档案信息栏显示，此时毕业生无需再登

记本人的档案信息。若档案信息栏显示的档案信息有误，毕业生

可在线申请修改或直接联系学校老师进行修改。

5.1.2 学校（院系）登记审核

毕业生登记档案信息后，将由学校（院系）进行审核。若审

核通过，毕业生完成档案信息登记，档案信息将显示在档案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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栏；若审核不通过，档案信息登记失败，毕业生可在申请记录详

情页查看审核不通过原因，重新登记档案信息。学校（院系）在

审核时可直接修改毕业生登记的档案信息。

注意：毕业生的基本信息被学校（院系）删除后，毕业生不

可再使用“档案信息登记”模块功能，登记的档案信息将失效，

状态为待审核的申请记录将变为审核不通过。学校（院系）重新

上传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后，毕业生需重新登记档案信息。

34 Ḫ

5.2 在线申请修改

5.2.1 毕业生申请修改档案信息

毕业生完成档案信息登记后，可在档案信息栏点击查看档案

信息详情。若档案信息有误，毕业生可点击“档案信息修改”，

修改相关信息后提交学校（院系）审核。毕业生可在申请记录栏

查看审核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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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 Ḫ

如果毕业生提交后发现档案信息有误，在学校（院系）审核

之前，毕业生可在申请记录详情页点击“修改申请”，修改档案

信息再重新提交审核。

5.2.2 学校（院系）申请修改审核

毕业生申请修改档案信息提交后，将由学校（院系）进行审

核。若审核通过，毕业生档案信息修改成功，修改后的档案信息

将显示在档案信息栏；若审核不通过，档案信息修改失败，原档

案信息仍有效，毕业生可在申请记录详情页查看审核不通过原因，

重新发起修改申请。学校（院系）在审核时可直接修改毕业生提

交申请修改的档案信息。

6 Ḫ

点击“户口信息登记”进入主界面。注意：若毕业生户口未

转入学校，不可使用户口信息登记相关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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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 登记户口信息

6.1.1 毕业生登记户口信息

毕业生在主界面点击户口信息栏的“户口信息登记”，选择

户口迁移类型，填写户口迁移地址，上传图像证明材料，提交学

校（院系）审核。毕业生可在主界面申请记录栏查看审核状态。

36 Ḫ Ӏ

37 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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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口迁移类型分为单位接收户口（具体包括签约单位接收、

上级主管单位接收、托管单位接收）和转回生源地。

38   Ḫ

如果毕业生提交后发现户口信息有误，在学校（院系）审核

之前，毕业生可在申请记录详情页点击“撤回修改”，撤回后修

改户口信息再重新提交审核。

若毕业生在“毕业去向填报”模块登记了户口信息，并经学

校（院系）审核通过，或者学校（院系）直接登记了毕业生的户

口信息，则户口信息将在户口信息栏显示，此时毕业生无需再登

记本人的户口信息。若户口信息栏显示的户口信息有误，毕业生

可在线申请修改或直接联系学校老师进行修改。

6.1.2 学校（院系）登记审核

毕业生登记户口信息后，将由学校（院系）进行审核。若审

核通过，毕业生完成户口信息登记，户口信息将显示在户口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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栏；若审核不通过，户口信息登记失败，毕业生可在申请记录详

情页查看审核不通过原因，重新登记户口信息。学校（院系）在

审核时可直接修改毕业生登记的户口信息。

注意：毕业生的基本信息被学校（院系）删除后，毕业生不

可再使用“户口信息登记”模块功能，登记的户口信息将失效，

状态为待审核的申请记录将变为审核不通过。学校（院系）重新

上传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后，毕业生需重新登记户口信息。

6.2 在线申请修改

6.2.1 毕业生申请修改户口信息

毕业生完成户口信息登记后，可在户口信息栏点击查看户口

信息详情。若户口信息有误，毕业生可点击“户口信息修改”，

修改相关信息后提交学校（院系）审核。毕业生可在申请记录栏

查看审核状态。

39 Ḫ

如果毕业生提交后发现户口信息有误，在学校（院系）审核

之前，毕业生可在申请记录详情页点击“修改申请”，修改户口

信息再重新提交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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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2 学校（院系）申请修改审核

毕业生申请修改户口信息提交后，将由学校（院系）进行审

核。若审核通过，毕业生户口信息修改成功，修改后的户口信息

将显示在户口信息栏；若审核不通过，户口信息修改失败，原户

口信息仍有效，毕业生可在申请记录详情页查看审核不通过原因，

重新发起修改申请。学校（院系）在审核时可直接修改毕业生提

交申请修改的户口信息。

7

毕业生选择进入“去向登记确认”模块。注意：毕业生需在

全国登记系统或省级、校级登记系统完成毕业去向上报才能进行

确认。

毕业生核对确认本人毕业去向、档案转递、户口迁移等信息

是否正确。若信息无误，选择“信息无误，确认登记去向”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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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

若信息有误，点击“信息有误，需更新后确认”，选择“错

误信息情况”类型，按需填写去向情况说明、档案情况说明、户

口情况说明、联系方式后提交，按照之前登记相关信息的方式（全

国登记系统或省级、校级登记系统）更新信息，再进行登记确认。

请务必仔细核对确认信息，否则会影响后续转档、落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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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

如果毕业生提交确认信息有误后发现实际信息无误，可返回

“去向登记确认”界面，点击“实际信息无误，撤销确认”，撤

销后重新选择“信息无误，确认登记去向”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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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生可在登记确认功能页面的底部点击“违反‘四不准’

行为举报”链接，对学校在就业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进行举报。

选择学校存在的具体问题类型，并详细说明学校的违规行为，

同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即可成功提交。举报材料请去掉个人信息。

举报信息将提供给相关部门进行处理，个人信息将被严格保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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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Ņ Ғ‼ņ ҿӃ

8

毕业生选择进入“核验授权”模块。注意：毕业生需完成去

向登记确认才能进行核验授权。

8.1 毕业生核验授权

毕业生设置去向登记信息核验报告有效期，设置完成后可查

看下载核验报告，根据档案或户籍接收管理部门的核验需求，将

核验信息提供给相关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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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 Ӏ

46 Ґ

去向登记信息核验报告分为档案信息核验报告和户口信息

核验报告，内容主要包括核验编号、核验二维码、基本信息、毕

业去向信息、档案转递信息或户口迁移信息。若毕业生在核验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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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 ῇ

49 Ѓ Ḫ Є

9

毕业生关注绑定“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”公众号，除了

点击“去向登记”可直接登录登记系统外，还可接收到微信消息

提醒，包括用人单位发起的签约邀请、学校（院系）的审核结果、

去向登记信息被修改等，方便及时掌握去向登记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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